
配偶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大全5篇)
“报告”使用范围很广，按照上级部署或工作计划，每完成
一项任务，一般都要向上级写报告，反映工作中的基本情况、
工作中取得的经验教训、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工作设想等，
以取得上级领导部门的指导。报告的作用是帮助读者了解特
定问题或情况，并提供解决方案或建议。下面是小编带来的
优秀报告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配偶个人重大事项报告篇一

为了进一步对加强各协会开展活动的协调和服务，结合文联
实际工作，特制定重大事项报告制度。

一、重大事项定义范围

本制度所指的重大事项是由各协会组织开展的参加人数较多、
具有较大影响力的集会或群众性活动，比如：跨县市区、跨
协会、有上级协会参加的活动;同市外、省外、国外的联办联
展活动;有市级及以上领导出席的或参加人数100人以上的广
场文艺、大型展览、展演活动等。

二、活动申报要求

1、各协会举办活动前，应向文联提交活动方案并提出申请，
若有要求文联协助解决具体问题的，需提前两周申报。

2、申请中应当说明活动的目的、方式、人数、时间、地点、
负责人的姓名、职责和联系方式等，特邀参加的，应注明特
邀人员的基本状况。

3、文联在接到举办活动的申请后，应尽快作出回复。

4、活动的主办协会取消活动的，应及时告知文联，并及时通



知预定的参加者。

三、举办活动的组织原则

1、各协会组织重大活动务必遵守法律、法规，不得损害社会、
文联或他人的利益。

2、根据“谁主办，谁负责”的原则，凡重大活动各协会应制
定活动相关的应急预案，活动的主办协会及其负责人对活动
全过程及人员安全负全面职责。

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二一三年七月十日

配偶个人重大事项报告篇二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重大事项管理工作，确保学院及时掌握
并快速处置各类紧急重大事项，特制定本制度。

一、指导思想

牢固树立“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
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层层落实责任，有效预防、及时
控制和果断处置各类事件，维护良好的学院秩序，保障师生
员工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减少公共财产损失，确保学院安
全稳定，保障学院各项事业健康发展。

二、报告原则

重大事项报告要遵循“畅通渠道、准确预判、及时上报、妥
善处置”的原则，认真执行报告制度。

三、工作职责



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严格落实报告责任制。

(一)学院班子成员要定期深入所联系系（部），了解师生思
想动态，关注舆情信息。

(二)各系部党总支书记、主任，各部门负责人是重大事项报
告第一责任人。

凡属职权范围的工作，要各负其责，认真落实；凡重大问题
本级无权决定的，要严格程序，逐级上报；特殊情况或按规
定需要上报上级部门的事项，由院主要领导确定。

(三)各系（部）、处（室）要充分发挥学生科科长、宿管科
长、班级辅导员工作在一线、密切联系学生的特点，第一时
间掌握重大事项线索，第一时间上报上一级领导或直接上报
学院值班领导。

(四)各系（部）学生会干部、学生信息员要认真履行自我管
理职责，对重大事项及时向辅导员报告，扩大信息来源覆盖
面，畅通信息渠道。

四、报告范围

凡是可能引起重大社会影响或造成公共安全隐患的重大事项
都在报告范围之内。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一)意识类。包括：

2.教师课堂上违反政治纪律、工作纪律，传播反动言论、散
播歪理邪说的；

3.各类讲座、报告会、交流会等涉及有悖于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

4.院内师生存在的各种非法传教活动、政治性活动，针对师



生的各类恐怖袭击事件。

(二)工作类。包括：

1.重大教学事故；

4.各类合同纠纷诉讼、行政应诉、复议案件；

5.相关工作被上级有关部门通报批评的；

6.学院教职工因工作失误或玩忽职守，被执纪执法部门查处
的。

(三)舆论类。包括：

1.院内师生利用院内网络发送有害信息，进行反动、色情、
迷信等宣传活动的；

2.院内师生在微信、微博、邮件等信息上散布不良思想或反
动言论的；

3.各种破坏院内网络安全运行的事件；

4.互联网上发现的涉及学院负面报道的新闻、舆论、炒作。

(四)安全类。包括：

1.学院内发生的火灾、建筑物倒塌、拥挤踩踏事故，易燃易
爆危险品事故，造成重大损失和影响的水、电、气、油等事
故；学院内发生的重大交通事故，大型群体活动事故，以及
其他影响学院安全和稳定的突发灾难事故。

2.学院内发生的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食品安
全和职业危害，动物疫情，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师生健康和生
命安全的事件。



5.龙卷风、暴雨、寒潮、高温、浓雾、雾霾、洪水、地震等
各种自然灾害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次生灾害。

不属于上述范围，其它可能影响学院正常工作秩序及危害师
生生命财产安全的紧急重大情况也要按规定报告。

五、报告要求

(一)报告时限

重大事项要在第一时间电话报告，2小时内补文字报告。

2.分管院领导要拿出初步处理意见向院党委书记、院长和领
导班子报告；

3.事故责任单位要在2小时内形成书面报告，报院党委书记和
院长，同时报办公室备案；

6.办公室要跟踪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时收集舆情，密切掌
握发展动态，做好重大事项资料的存档。

(二)报告内容

1.报告内容要简明、准确，应包括以下要素：时间、地点、
信息来源、事件起因和性质、基本过程、已造成的后果、影
响范围、事件发展趋势、处置情况、拟采取的措施以及下一
步工作建议等。对突发事件处置的新进展、可能衍生的新情
况要及时续报；处置结束后，要进行总结报告。

2.在信息报告工作中，必须严格书面报告工作制度。书面报
告要突出应急处置工作的措施和建议。涉密信息的报送应遵
守相关规定。

六、责任认定与追究



对重大事项瞒报、迟报、漏报、谎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谎
报、少报的，造成严重后果的，视情节轻重，追究相关责任
人的责任。

配偶个人重大事项报告篇三

1、领导干部需营建、买卖、出租私房、装修房和参加集资建
房，要事先提出申请，报告县纪委，按规定审批。

2、领导干部本人及家属、子女户口变更（除随军、招生、婚
嫁等“农转非”和农村户口迁往异地外），应向县纪委、县
委组织部申报。

3、因家庭特殊困难，确需借公款2000元以上且时间超过6个
月以上的，应向县纪委申报。

4、直系亲属（指配偶、父母、子女等）受到执法执纪机关查
处或涉嫌犯罪的情况，个人及其直系亲属涉及重大民事纠纷
的.，应向县纪委报告。

5、本人因私出国（境）和在国外活动的情况，本人、子女与
外国人通婚以及配偶、子女出国（境）定居的情况，应向县
委组织部报告。

6、经县计生委批准生育第二胎的，应向县纪委、县委组织部
报告。

7、因工作需要在各类经济实体兼职的，应向县委组织部申报
批准（但不得兼职兼薪）。配偶、子女经营个体、私营工商
业，或承包、租赁国有、集体工商企业的情况，受聘于三资
企业担任企业主管人员的情况，要向县纪委、县委组织部报
告。

8、每半年填报一次《党政机关副局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



表》及《县直属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收入申报表》。

9、本人参与操办的家庭及近亲属婚丧喜庆事宜的办理情况，
要向县纪委、县委组织部及时报告。

10、本人认为应当向组织报告的其他重大事项，也可报告。

中共xx县委

20xx年四月十四日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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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配偶个人重大事项报告篇四

为了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紧急重大事项的管理工作，确保主管
领导及时准确地掌握并妥善处置紧急重大事项，避免工作失
误，特建立重大事项报告制度，使人人明确职责，保证安全、
和谐、全面地发展。

一、报告资料



1、上级领导、机关交办的重要事项及完成状况；

2、总经理交办的重要工作任务完成状况；

3、下级请示、报告的重要事项；

4、突发性事件、事故、问题；

5、每月主要工作安排及完成状况；

6、领导干部发生违法违纪行为或工作中出现重大失误状况；

7、需要报告的其他重大事项。

二、重大事项报告程序和要求

配偶个人重大事项报告篇五

第一条为进一步加强法制化、规范化、制度化建设，依据
《基金会管理条例》和本基金会《章程》的有关规定，特制
定本制度。

第二条本基金会重大事项包括：换届选举、变更登记、重大
基金的募集与使用、设立分支机构、创办实体、党组织建设、
突发事件、涉外交往活动及违法受处分等。

第三条本基金会换届，须事先将拟任法定代表人及负责人候
选人名单报送业务主管单位审定；理事会换届结束后30日内
报登记管理机关备案。

第四条本基金会名称、住所、宗旨、业务范围、活动地域、
法定代表人、注册资金、业务主管单位等发生变化，应事先
报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事后30日内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
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第五条本基金会在全国范围内或国外公开募集基金募集活动，
应当在开展公开募捐活动的10日前将募捐方案报送登记管理
机关备案。

第六条本基金会党的组织形式或党的负责人发生变更，应及
时向上级党组织报告。

第七条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或创办实体，应经本基金会
理事会讨论通过，制作会议纪要，妥善保存原始资料。

第八条本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志愿者等参与邪教组织等活动
的，应及时向登记管理机关报告，并积极协助有关部门查处。

第九条本基金会发生人员伤亡、财产严重受损等突发事件，
应及时向登记管理机关报告。

第十条本基金会的活动因违反有关国家法律、法规，被有关
行政机关依法处罚的，应在被处罚后一周内将有关情况书面
报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

第十一条本制度由本基金会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本制度自理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后施行。


